
应当重视经济伦理研究 

   
  

经济伦理研究是本世纪工业发达国家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一门新的学科。国内自80年代以
来也有不少学者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认为应当进一步重视经济伦理研
究。 

首先，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用它取代旧的计划体制，是一项长期复
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由于新旧体制的双轨存在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固有的弱点，我国经济在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亟
待解决的问题，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平等竞争、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
经济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经济伦理。因为，任何经济制度、经济体制都有一个伦理基础、伦理价值、伦理目标的问题。人们
选择或抛弃一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还有伦理上的原因。一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不仅要有经
济上的辩护，还要有伦理上的辩护。因此，当人们为某种经济体制立法的时候，就不能不判明经济法律的伦理基础。经济法律虽然
可以通过执法机关强制地执行，但经济伦理却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执法的自觉性。法律只能划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法律条文订得再
细，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时也不可能做到包揽无遗，而经济伦理则可以在法律不能起作用的范围和场合规范人们的行为和关系。现代
市场经济的文明有序，既得力于各种经济法律的保证，又得力于各种经济伦理的保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文明有序地发
展，经济伦理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其次，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同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相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地相对滞后，这种滞后不
仅表现在科、教、文、卫等文化建设方面，还突出地表现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极端的利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滋长和蔓
延，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水平下降等事实俯拾即是。不过，只要对思想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各种不道德、反道德的事实稍作分析，就
不准发现问题主要是经济伦理性质或围绕经济伦理而发生的。把问题的发生统统归罪于市场经济并认为只有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去
才能解决问题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种种问题的发生确与从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和转变有关。旧的计划体制除了国家作为经济
主体之外并不承认企业和个人的经济主体性存在。由于企业和个人不是经济主体因而也不面对大量的经济伦理问题。市场经济体制
下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企业、个人、政府在市场上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成为经济主体的同时也成了伦理道德上的主体，于
是经济伦理问题在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上升到突出的地位。由于经济伦理涉及到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个人和他人、
集体、国家的相互关系，涉及到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精神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相互关系，以及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
的相互关系，因而它总是受制于并反作用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是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的思想道德风尚。因此，
建立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已成为当前思想道德领域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聚焦点和突破
口。     
    再次，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的需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大量经济伦理问题更推动了这两门学科的彼此渗透和结合。经济学家研究伦理问题，伦理学
家研究经济问题已不是个别现象。这种趋势发展的必然归宿和结果则将意味着，只有在我国建立经济伦理学这门新的学科，才能更
加系统地回答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经济伦理问题。建立我国的经济伦理学，当然可以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已有
的科学成果。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是在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道德的文化背景之
下，是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条件下，是在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过程之后着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并且
目标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我国所特有的经济伦理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东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西
方伦理道德观念、计划经济体制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三者之间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我们只有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对
三者进行辩证的分析和考察，吸取三者各自之长，摈弃三者各自之短，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综合和创新，才能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经济伦理观念，才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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